
新聞公報 

 

立法會十題：從強積金累算權益中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  

 
２０１０年１１月１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一月十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黃國健議員的提問和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： 

  

問題： 

 

  根據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（第４８５章）第１２Ａ條，僱主可

向強制性公積金（強積金）計劃受託人申請，以利用其在強積金計劃為僱

員所繳付的供款所產生的累算權益，來抵銷所須支付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

金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是否知悉，自二○○○年十二月強積金制度開始推行至今： 

 

（i）每年度共有多少個強積金帳戶的僱主供款部分所累積的累算權益，曾

被提取以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，當中所涉及的款額及百分比為何；若

沒有相關數據，原因為何； 

 

（ii）共有多少個強積金帳戶的僱主供款部分所累積的累算權益，曾多於

一次被提取以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，以及最多被提取多少次；及 

 

（iii）有否強積金帳戶分別因上述的累算權益被提取以扺銷遣散費或長期

服務金，而導致該等累算權益的餘額不足原來的５０％、３０％、１０％，

甚至是零餘額；若有，詳情為何；及 

 

（二）當局會否重新檢討上述機制，包括考慮取消以僱主供款部分的累算

權益扺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的安排；若否，當局如何保障僱員在退休時

不會因上述安排而受到影響？ 

 

 

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強積金制度是其中一項退休保障安排。在強積金制度於二○○○年實

施之前，《僱傭條例》已容許僱主以他們在退休計劃中作出的供款，對沖

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（對沖安排）。將這項沿用已久的抵銷程序延伸至包

括強積金計劃，是經過廣泛諮詢及平衡各方考慮，亦配合了《僱傭條例》

下一直以來的安排。對沖安排涉及整體勞資關係，任何修改均需有各方共

識。政府現階段沒有計劃作出檢討。 

 

  現時，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（積金局）規定核准受託人須定期向

積金局提交關於強積金計劃的資料，包括因不同申索理由從強積金計劃提

取累算權益的數據。積金局收集數據的目的是協助監察從強積金計劃提取

權益的整體狀況，並無個別戶口的提取紀錄。按核准受託人提供的資料，

由二○○一年七月至二○一○年六月，核准受託人依照《強制性公積金計

劃條例》第１２Ａ條，從強積金累算權益中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的款

項及其佔強積金計劃資產值的百分比列於附件。  

完 


